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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

应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内办理产品认证手续。若申请方与生产方不同，需同时提交双方

的资料，并提供双方最新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国外企业需提供注册证明，委托国内机构

代办时需提供授权代理证明；生产单位营业执照需覆盖与认证产品相关的生产、制造范围；

如果申请单位、生产制造企业为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时，还需提供双方关系的最新情况

说明，如控股关系证明材料、母子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子公司主要领导的任命文件等。

2. 授权代理证明

1) 境外生产单位在申请产品认证时，应由其在中国境内的办事处、分支机构作为申

请单位提交申请，不需要授权代理证明；在中国境内没有办事处、分支机构时，或虽然有

办事处、分支机构但有特殊原因（应提供情况说明）需要委托其他企业办理时，应委托有

售后服务能力的企业作为申请单位提交申请，应提供授权代理证明；境外企业不能作为申

请单位进行申请。

2) 授权代理证明应为经授权和被授权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双方单位加盖公章并注明

签定日期的原件。

3) 授权代理证明应详细注明需要代理产品的名称及型号。

3.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企业应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认证范围应包含所申请产品认证的产品，

并覆盖所申报的生产地址，提供的认证证书应处于有效状态。若申请方与生产方不同，需

提交双方的证书，且体系范围需涵盖认证产品的生产；申请企业为“经销商”时可只提供

生产方的证书；如不满足要求，可在泰尔认证中心同时申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或提交承诺

书；生产地址在中国境内的，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必须在认监委官网可查询到；涉

及体系年度监督的应提交年度监督证明；提交子证书的需一并提交母证书。

4. 申请组织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产品认证有关的文件

申请企业应提供本组织的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申请单位、生产单位不一致时，若申

请单位为代理单位或经销单位，需提交生产单位的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否则需分别提供

两个单位的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

产品认证有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认证产品一致性控制、标志使用、认证变更等。

5. 申请产品认证的产品介绍、生产工艺流程、执行标准、产品描述报告、主要生产设备

和检测设备清单

1) 产品介绍中应写明申请产品认证产品的名称、型号并与申请表填写的名称、型号

一致。产品介绍中需列出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依据标准；产品的使用说明应与申请材料

相符并且和该产品在实际销售时一致。

2) 产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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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其产品中不含某种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应注明“无”；供方为代理商或经销商时，

应填写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实际生产单位；单位名称应为全称，采用英文缩写的名称需注

明中文名称和英文全称。

3)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主要检测设备清单：应列明企业在生产该申请产品认证产品时

所使用的生产/检测设备情况，表格格式在 TLC 网站中下载，填写时不得删改表格格式。

4) 产品系列型号清单 除配线、线缆产品外，其他产品均需填写。

6. 产品照片要求

产品照片应包括产品外观、内部结构、产品铭牌或合格证照片，要求从多侧面、多层

次拍摄，如面板、各个模块和各种接口等，要能充分反映申请产品认证产品的情况，照片

上应体现申请产品认证设备的型号并与申请表一致。

7. 企业情况介绍

应简要介绍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现行的组织结构及企业的主要产品等信息。

申请单位、生产单位不同时，需提交两个单位的企业介绍并提供双方签订的最新委托

加工协议，若申请单位、生产单位存在关联关系无法提供委托加工协议时可提供相关说明

并明确售后服务承担单位；若售后服务由生产单位负责，需提供申请单位与生产单位之间

有关售后服务的协议（属于国家规定实行三包（包修、包换、包退）的产品，应说明实行

三包的承诺并注明三包的时限与条件，企业的承诺应与国家规定一致或高于国家规定）。

如果申请单位、生产制造企业为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时，还需提供双方关系的最新情况

说明；申请关联证书时需提供《产品一致性声明》。

8. 关键元器件及材料的检验报告

产品描述表中型号、供方均为唯一的关键材料可不提供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可以是第

三方检测机构型式试验报告，或组织对该关键元器件和材料进行工艺性试验的工艺试验报

告，或用该材料做成成品后的成品型式试验报告，成品型式试验报告应注明所使用的关键

元器件和材料的供方；上述资料均应包括对必要的关键性能指标检验数据，不接受 3C 和

RoHS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在申请日期的一年内

9. 可能简化认证流程的情况

企业可根据已获同类产品认证证书的情况申请简化认证流程。

符合条件时，企业在提交正常申请所要求的资料外，还需提交下列资料：

1)《产品差异性说明》（将拟申请认证产品与已获认证产品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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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查表》、《自查报告》（在泰尔认证中心网站下载），需申请单位和生产单位盖章

3）拟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工艺文件、成品出厂检验规范、成品出厂检验报告

4）涉及系列型号时需提供相关各型号产品的照片或生产/检验记录或设计/工艺文件

10. 申请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产品认证

申请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产品认证时，需另外提交以下文件（应使用从 TLC 网站

下载的规范文档、表格）：

1）《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产品一致性声明》

2）《关于变更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关键元器件的声明》

3）《移动终端电源适配器产品型号差异说明表》

注：如申请企业没有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证书范围不包含申请产品认证的产

品时，可同时向泰尔认证中心提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申请，我中心可以将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的现场检查和产品认证的工厂检查合并进行，实现一次审核，多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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